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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
學生會組織辦法 

91 年 11 月 27 日學生會籌備委員會初審通過 

92 年 1 月 1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

95 年 9 月 20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

99 年 8 月 30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106 年 7 月 14 日行政會議通過改名修正 

第一章   總 則 

第一條  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十七條，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九條內容精神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  本會對外為「東方設計大學學生會」，對內簡稱「學生會」。(以下簡稱本會) 

第三條   本會為日間部學生最高自治組織，對外代表全體會員。 

第四條   本會會址設於東方設計大學。 

 

第二章    會 員 資 格 

第五條   凡本校已註冊之大學部、專科部在學學生，為本會之當然會員。 

第六條   一、本會會員有選舉、罷免、創制、複決之權利。 

 二、本會會員有參與本會活動、及使用本會設施之權利。 

第七條   本會會員有遵守本辦法及繳納會費之義務。未繳會費之會員，不得參與本會所舉

辦之任何活動及使用相關設施。 

 

第三章    行政中心 

第八條   本會下設行政中心，為最高行政機構，綜理本會之事務，執行學生議會之決議。 

第九條   本會設會長一人，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 

第十條    凡本會會員，得向選舉委員會登記為會長、副會長候選人。 

第十一條  會長、副會長聯名搭擋競選，由全體會員直接投票選舉之。 

第十二條  學生會會長之選舉以普通，平等，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法行之。 

第十三條  會長、副會長應採搭配競選，以其所得之有效票較多者當選，票數相同時、應以

抽籤決定之。惟投票數應超過本會會員總人數之百分之十五以上，始為有效。 

第十四條  會長候選人若同額競選，實應就同意或不同意兩面行之，以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

票數者當選。惟投票數應超過本會會員總人數之百分之二十，始為有效。 

第十五條  罷免學生會長案之提出應取得本會會員人數百分之十以上之連署，連署書應載明

連署人系級、學號、姓名及日期，連同罷免理由書，向學生議會秘書處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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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條  選舉委員會應於罷免案登記十五日後至一個月內舉行複決投票，罷免案之複決經

本會會員人數百分之十五以上之投票，贊成票過半數時，罷免案成立。 

第十七條  一、會長為行政中心首長，對外代表本會，對內綜理行政中心事務，並得出席學

校與學生相關權益之會議。 

  二、會長應於當選後一個月之任期內，向學生議會提出學期活動計劃及預算案；

並於學期末提出實際收支決算與活動報告。 

  三、會長應率同所屬單位之相關負責人向學生議會提出報告，接受質詢，並得提

出法規案及其他重要議案。 

  四、會長對於學生議會之決議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，得由會長於收到決議後十日

內，函請學生議會覆議；覆議時，如經全體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出

席代表四分之三以上維持原決議時，會長應接受該項決議或辭職。 

第十八條  本會設副會長一人，任期同會長，襄助會長綜理行政中心事務，並於會長不克視

事時，代行其職權；副會長亦不克行使其職權時；由學生議會推派三名學生議員

採合議制組成「臨時行政委員會」，此三名委員自動取消學生議員資格。並於下

屆正、副會長選出時交回職權，其三名委員學生議員資格自動恢復。若會長任期

尚餘五個月以上，則逕行補選。 

第十九條  會長得視實際行政需要於行政中心設各部會，並獲學生議會同意各部會負責人，

任期至該會長卸任之日止。 

 

第四章   學 生 議 會 

第二十條  學生議會由學生議員組成。為本會之立法及監察機構。 

第二十一條  學生議員之產生方式及任期 

學生議員以系科為選區產生，任期為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 

一、每系科以一佰伍拾人為一基準選出一名議員。 

二、學生數不滿一佰伍拾人，但超過一佰人，以一佰伍拾人計算，選出一名。 

第二十二條  學生議會之會議分為下列兩種 

一、常會：(一)期初大會於每學期開學日起兩週內召開。以後每個月召開一

次。 

(二)期末大會於每學期期末考前四週內召開。 

二、臨時會：經由學生會長咨請，獲全體議員五分之一以上連署，得請議長召

開臨時會。 

第二十三條  學生議會職權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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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議決行政中心所提之預算、決算及其他重要議案；審查預算時不得為增加

預算之決議。 

二、監督行政中心之行政，並得邀請行政中心各幹部列席備詢。 

三、反應學生意見，提出校務建議案，選舉代表出席學校相關學生權益會議。 

四、對行政中心提出彈劾、糾正案，並送評議委員會議決。 

五、辦理本辦法之修訂事項。 

第二十四條  學生議會設正、副議長各一名，由學生議員互選之。 

第二十五條  學生議會設秘書處，處理議會之事務，設秘書長一人，由議長任命之。 

第二十六條  學生議會得依需要，設立各類委員會。其組織辦法另訂之。 

第二十七條  學生議員不得兼任行政中心幹部。 

 

第五章      評 議 委 員 會 

第二十八條  評議委員會為本會之仲裁評議機構。 

第二十九條  評議委員會職權： 

一、解釋本辦法及其他法規之疑義。 

二、本會組織紛爭之仲裁。 

三、審議議會所提之彈劾、糾正案。 

四、監督本會各項會員投票，審理選舉糾紛，並宣佈投票結果。 

五、若會員及社團有因本會之不當措施，而致權益受損，評議委員會得接受申

請並進行調查。如確有不當，評議委員會應循一切管道、方式，予以救

濟。 

第三十條    評議委員之產生評議委員會，置評議委員九人，任期一年，除前任會長，議長

為當然委員外，其餘由會長、議長共同提名，經學生議會同意後，提請校長聘

任之。 

第三十一條  評議委員不得兼任學生議員、及行政中心幹部。 

第三十二條  評議委員會主席，由評議委員互選之。 

第三十三條  評議委員會依據辦法及其他自治法規，獨立行使其職權，不受任何干涉，其裁

決或解釋應附意見書。 

第六章      出席學校各級會議代表 

第三十四條  為增進與學校之互動、溝通及保障學生權益，得推派代表出席學校重大會議。 

一、出席代表：會長、議長為當然代表。另推派學生代表 2~4 名參加。 

二、代表出席會議之名稱：(一)校務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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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學生事務會議。 

(三)學生申訴委員會。 

(四)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。 

(五)其他學生事務相關會議。 

三、各系科所選出之學生議員，為該系科務會議出席代表。代表因故不能出席

會議時，得以書面委託代理人出席。 

第七章      經  費 

第三十五條 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： 

一、會員繳交之會費 

二、學校補助之經費 

三、其他收入 

前項之經費收支應由行政中心建立明確之收支表，每月定期公佈。其經費運用受本校學生自

治團體經費管理辦法規範之。 

第三十六條  學生會得依實際需要訂定會費金額。但需經二分之一以上學生議會議員出席，

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，始得收取會費。 

 

第八章      附 則 

第三十七條  本辦法為東方設計大學生自治之最高法規、其他學生自治法規與本辦法牴觸無

效。 

第三十八條  本會一切活動受學生事務處輔導與監督。 

第三十九條  本辦法之修訂需經由會長或學生議員四分之一以上提案，全體學生議員三分之

二以上出席，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通過後，提學生事務會議審議。 

第四十條    本辦法由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